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
會懲字第1130384263號

主　　旨：林秀玉及關春修會計師違反會計師法事件，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決議，各處新

臺幣24萬元罰鍰處分確定。

依　　據：會計師法第68條。

公告事項：
一、林秀玉及關春修會計師受託查核榮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受查公

司）100年度財務報告，核有下列違反規定之情事：

（一）對於工程損益認列之查核，未確實查明瞭解及評估受查公司原編製

之工程損益分析表假設及內容之調整變動情況與其合理性，核有違

反行為時審計準則公報第22號「會計估計之查核」第7條、第9條至

第11條、第17條至第19條規定。

（二）對於100年度財務報告發生博愛工程案已終止合約之期後事項，受查

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損益，會計師未進一步瞭解以評估其合理

性，核有違反行為時審計準則公報第30號「期後事項」第4條規定。

二、檢附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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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案號：第 1080102號） 

                                    

覆審申請人：林秀玉會計師   屬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 

事務所：喜悅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1段 102巷 3 號 7樓之 1 

行為時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7號 68樓 

覆審代理人：許文懷律師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2 段 130號 4樓之 3 

覆審申請人：關春修會計師   屬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7號 68樓 

 

                                                         

上列申請人因違反會計師法事件，不服會計師懲戒委員會

（以下簡稱會懲會）108年 1月 7 日會懲字第 10703486733號

函送決議各處新臺幣（以下同）24 萬元罰鍰之處分，申請覆

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覆審駁回。 

        事        實 
一、 本案申請人受託辦理榮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受查

公司）96 年度至 100 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業務。受查公司

設立於 64 年 6 月，79 年 12 月 4 日股票公開發行，102

年 9月 12日停止股票公開發行，主要經營業務為電力、

電機、電腦工程服務及銷售。依監察院調查意見，受查

公司 96年及 100年相關董事會議紀錄內容顯示其承攬之

在建工程已預估發生重大虧損，其會計處理如依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 11 號規定，認列估計損失金額，公司淨值

勢將立即轉為負數，受查公司於財務報表中，未揭露該

虧損資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會計師未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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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稱證期局）

調閱申請人受託查核受查公司 96年度至 100年度財務報

告之工作底稿，發現其對在建工程及期後事項等查核事

項涉有疏失，報請交付懲戒。 

二、 案經會懲會審峻認申請人違反會計師法第 11 條、第 41

條及第 48條第 2 款等規定，以 104年 1月 5 日會懲字第

10300536311 號函送決議對申請人各處 36 萬元罰鍰之處

分（以下簡稱第一次處分），申請人不服，申請覆審，經

本會以 104年 12月 1日會覆審字第 10400680351號函送

決議：「覆審駁回」；申請人仍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考量申請人辦理

受查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所涉 96 年至 99 年度之

違章行為，已罹於裁處權時效，第一次處分仍予以懲處，

於法有違，判決覆審決議及第一次處分均撤銷；至被付

懲戒人所涉 100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業務之違章行為，固

應依法裁處，然第一次處分裁處之違章事實既已變更，

會懲會依法應重為裁量，始符合比例原則，申請人猶表

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 1961

號裁定，上訴駁回在案。 

三、 證期局依據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就申請人受託

辦理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業務，對於在建工

程及期後事項之查核涉有疏失，報請交付懲戒，案經會

懲會審竣認申請人（一）對於工程損益認列之查核，未

確實查明瞭解及評估公司原編製之工程損益分析表假設

及內容之調整變動情況與其合理性；（二）對於 100年度

財務報告發生博愛工程案已終止合約之期後事項，公司

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損益，未進一步瞭解以評估其合理

性，核有疏失，違反會計師法第 11 條、第 41 條及第 48

條第 2款規定，洵堪認定，爰決議依會計師法第 61條第

3款及第 62條第 1款規定，對申請人各處 24萬元罰鍰之

處分（以下簡稱原處分）。申請人不服，於 108年 1月 25

日申請覆審，並於同年月 31日補充覆審理由。 

四、 本案會懲會懲戒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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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建工程—對於工程損益認列之查核，未確實查明瞭解

及評估公司原編製之工程損益分析表假設及內容之調

整變動情況與其合理性 

1、 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1 號「長期工程合約之會計

處理準則」第 16 段至第 18段規定，工程合約如估計

發生虧損時，不論採用全部完工法或完工比例法，均

應立即認列全部損失。但如以後年度估計損失減少

時，應將其減少數沖回，作為該年度之利益；工程延

誤或其他原因所產生之應付賠償款或罰款應於當年

度全額認列為損失；工程合約價款或估計工程總成本

如有變動時，應作為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及行為時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 22 號「會計估計之查核」第 7 條、

第 9 條至 11 條、第 17 條至第 19 條規定，查核人員

應取得足夠與適切之證據，以確保會計估計所依據資

料係屬確實、完整與攸關，及應確定管理階層對所收

集之資料業經適當分析以作為會計估計之合理基

礎，並考慮相關估計之假設有無足夠與適切之支持與

證據、與管理階層計畫是否一致、前後期結果比較等

以判斷假設之合理性及差異之累積數如對財務報表

造成重大影響時，應就估計整體重新考慮更正。 

2、 本件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認列工程損益為

89,919 千元，累積工程損益為 204,848 千元。經查

受查公司 100 年歷次董事會會議紀錄皆提及重大工

程案，已發生工項變動及工程糾紛情形，並一再提及

關切工程案虧損，惟受查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工

程損益，申請人未就董事會會議紀錄提及重大工程發

生爭議及預計產生虧損等事項，評估受查公司原編製

之工程損益分析表假設及內容之調整變動情況與其

合理性，核有未依行為時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22號「會

計估計之查核」第 7條、第 9條至第 11條、第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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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19條規定進行查核情事： 

（1） 查相關董事會會議紀錄載有個別工案發生工期與

計價爭議、成本增加產生虧損及是否繼續施工等對

公司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惟經核申請人工

作底稿僅編製各年度會議彙總表並載述核至與董

事會議紀錄內容相符，未針對前揭相關工程爭議及

受查公司按原合約估計認列工程損益之合理性進

一步查明瞭解，申請人雖主張經覆核董事會議事錄

發現，有關博愛、忠勇分案等工程爭議問題部分，

其討論內容主要係著重於受查公司就該等案件與

業主間協調溝通之進度追蹤，並未記錄該等工程案

件之具體虧損金額區間云云，惟受查公司 100年歷

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內容多次討論提及工程損失、虧

損進展等，申請人即應依規定評估受查公司按原合

約估計認列工程損益之合理性，申請人雖主張董事

會議紀錄內容討論事項單純係假設公司與業主無

法達成協議時所做之可能預估損失，於會計觀念上

此實屬成本之增加，依慣例原則假設應可獲得追加

工程款，並提及同業亦有追加工程總價款之情事，

惟前開說明未見記載於工作底稿，尚難證明申請人

已為適當之評估。 

（2） 另受查公司於 100年 11月 15日第 113次董事會提

及博愛分案機電工程預估損失 9.9億元，受查公司

未將該等預估損失列入估計總成本並更新工程損

益分析表，申請人應評估其合理性。申請人主張，

該次董事會後查核期間，依受查公司提供之「博愛

分案機電工程履約爭議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說

明」係預估盈餘 2.66 億元而非虧損 9.9 億元，惟

對於第 113次董事會所提及預估損失 9.9億元，受

查公司提供預估盈餘 2.66 億元之說明，以及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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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存有重大差異等情事，工作底稿皆未見有相關評

估受查公司未更新工程損益合理性之記載。又申請

人陳稱，該二項評估均係基於不同假設前提所為，

均非屬基於為財務報導目的並經由受查公司會計

內控流程所做出之會計估計，不宜作為調整工程損

益分析表中合約價款及估計總成本之依據云云，惟

工作底稿亦未見有申請人所述之評估及說明。 

（3） 又董事會會議資料提及諸多工程成本已有發生變

動之事實，惟受查公司仍以原估計之總成本作為認

列工程損益之依據。申請人雖主張，於永久檔案之

工作底稿載有機電工程作業流程說明，惟查工作底

稿，申請人僅係抽核估計總成本是否與得標工程損

益分析表相符，並執行抽核驗收單、廠商統一發票

及入帳紀錄等程序，就董事會會議資料提及工程成

本已發生變動之相關工案，並未查明係屬因業主變

更設計或物價調整，抑或係實際施工與原估計成本

已有差異等因素，及受查公司是否確實依永久性檔

案所述流程更新工程損益表及調整相關工案估計

總成本，並於工作底稿載明相關查核說明，核有缺

失。 

（4） 綜上，申請人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1 號「長期

工程合約之會計處理準則」第 18 段規定，工程合

約價款或估計工程總成本如有變動時，應作為會計

估計變動處理，卻未查明受查公司是否依前開規定

辦理，核有缺失。 

(二) 期後事項—對於 100 年度財務報告發生博愛工程案已

終止合約之期後事項，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損益，

未進一步瞭解以評估其合理性 

1、 審計準則公報第 30號「期後事項」第 4條規定：「查

核人員應執行必要之程序，以查明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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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之重大事項均已於財務報表調整或揭露。」 

2、 查受查公司 96 年 3 月 30 日第 84 次及 96 年 5 月 31

日第 85 次董事會議紀錄即已提及承攬國防部（以下

簡稱業主）博愛工程案，由於國防二法變更，業主並

未及時核頒變更設計相關施工圖，造成工期延宕，導

致人事成本增加，而採發價格則由於物價上漲，與原

先承攬時之金額差距過大，並已朝解約之方向進行，

顯見自 96 年起受查公司承攬博愛工程案已與業主發

生爭議，而受查公司 96 年度至 100 年度認列之博愛

工程案累積工程損益分別為 11,564千元、13,455千

元、59,933千元、154,616 千元及 225,409千元。嗣

受查公司於 101 年 3 月 22 日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博愛

工程案承攬合約，業主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發函終止

該工程案承攬合約，受查公司 100年度財務報告會計

師查核報告日亦為 101 年 4 月 20 日，故受查公司發

生期後事項博愛工程終止合約案，係屬資產負債表日

後至查核報告日間發生之重大事項，且該事項對存在

於資產負債表日之狀況可提供進一步之證據，並影響

資產負債之評價，應對財務報表為適當之調整。受查

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1 號「長期工程合約

之會計處理準則」第 16段及第 18段規定，就終止當

時工程施工進度評估更新工程損益，惟受查公司仍依

原估計工程將續做完工狀態下，認列累積利益達 2.2

億元，並僅於財務報告附註揭露「終止合約對相關工

程損益影響尚待法律程序結果而定」。 

3、 有關申請人主張就博愛案終止合約乙事已為適當之

評估，且經期後與公司治理單位溝通後亦無新事證足

以變更其內容；而就羅○民律師於 101 年 4 月 10 日

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以下簡稱法律意見書）部分，已

盡會計師應有之專業注意，惟經核相關工作底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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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核有未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30 號「期後事項」第

4條規定進行查核情事。 

（三）另有關申請人查核是否涉有疏失，係依據其工作底稿記

載於執行本案審計業務，有無依行為時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等相關規定執行，以獲取

足夠及適切之審計證據，並據以作成適當之查核結論予

以論斷，爰會懲會依前揭申請人工作底稿認定其缺失，

核屬有據。至申請人主張工作底稿係會計師是否執行查

核工作之證明，但並非作為會計師是否已盡專業工作責

任之唯一證明，及陳稱證期局僅以事後結果，逕自判斷

會計師於事前依一般專業智識及經驗所能得及可得之

查核結果之當否云云，核不足採。 

五、 申請人不服會懲會之懲戒處分，爰依法向本會申請覆

審。申請覆審理由略為： 

(一) 申請人主張會懲會作成原處分之程序，具有下列違法情

事 

1、 有關會懲會 107年 11月 15日會懲字第 10703429023

號函所載原因事實，未檢附任何具體說明申請人於查

核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之查核究涉有何疏

失。且前開函文將會計師懲戒委員會與懲戒覆審委員

會組織及審議規則（以下簡稱審議規則）第 9 條規

定，法定 20 日之提出答辯或陳述意見之期間，縮短

為 7日，亦有違誤。 

2、 申請人於 107年 12月 14日下午陳述意見，惟原處分

亦於當日作成，是會懲會是否依審議規則相關規定作

成筆錄、審查意見書，而申請人陳述意見是否流於形

式，程序上存有重大違誤。且原處分與第一次處分內

容幾乎完全相同，申請人於本次懲戒所提諸多新主

張，原處分毫無回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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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處分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5年度訴字第 187

號判決「覆審決議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主文記載未有「依本判決意旨另為適法之處

分」，主管機關應不得再就同一事件另為不利之處

分，爰原處分作成自有違誤，應予撤銷。 

(二) 相關會計法規並未明定就會計師查核工作底稿有關在

建工程、期後事項應如何詳實記載，及所必須執行之查

核程序具體內容，若驟為懲戒處罰，有違行政罰之處罰

法定原則、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乙節 

我國包含會計師法、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審計準則公報

等均係抽象規定，相關規範不明確，會計師無從預見何

種情形可能被認定違反查核義務，顯不符合行政裁罰要

件應具備明確性，甚而我國會計師公會或一般法規尚未

就會計師應如何就會計師與受查公司委任律師溝通或

相應之工作標準，制定相關之審計準則，爰相關會計法

規應從嚴解釋法規內容，僅有極為明確且嚴重違反會計

師查核義務之行為，方認定為違法，且於一般性會計估

計查核缺失，亦不應動輒對當事人懲戒，方符處罰法定

原則及比例原則。 

(三) 原處分指摘博愛工程分案工程終止合約之期後事項，申

請人未進一步瞭解評估受查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

損失並將相關過程記載於工作底稿而有疏失乙節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30號「期後事項」第 8條、第 10

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9號「或有事項及期後事項

之處理準則」第 19段、第 20段規定，受查公司 100

年 12月 31日財務報告就博愛案仍採將續完工評估認

列該工程損益，係因當日尚未發生終止博愛案工程合

約，嗣受查公司於 101 年 3 月 22 日終止博愛案之承

攬合約，業於財務報表中附註七（十五）敘明該重大

期後事項，及其對工程損益影響尚待法律程序結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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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無法估計之事實，已足使財務報表使用人明確知

悉相關情事，此觀證期局對受查公司之增資案取具經

申請人查核簽證之 100年度財務報告、受查公司就博

愛案相關影響說明及法律意見書等資料進行實質審

查，並於 101年 5月 8日核准增資案，即為明證。 

2、 契約終止係向將來發生效力，受查公司於財務報表中

對機電工程採完工比例法，何以因受查公司終止契

約，即與以往透過調解或訴訟方式取得工程追加款項

產生不同性質而無法適用？再者，依 100年度受查公

司查核工作底稿編號 PF207「博愛案機電工程履約爭

議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說明」「（三）本工程 100年 8

月已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提出工期、調整合約價金

等多項履約爭議調解案…」，受查公司既業已聲請履

約爭議調解，即以為權利主張，自不因嗣後終止契約

之意思表示，而影響其前已進行工程所得請求因變更

設計所得增加之工程款。 

(四) 原處分再三質疑申請人工作底稿並未記載在建工程及

期後事項相關評估說明，亦有違誤乙節 

1、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45 號「查核工作底稿準則」第 3

條、第 5條及第 7 條規定，工作底稿之記載是否詳實，

應以「有經驗之查核人員」進行判斷。而所稱「有經

驗」，需就受查者事業、與受查者所屬產業有關之特

殊查核及財務報導事項有適度了解之內部或外部人

員。 

2、 又申請人就受查公司在建工程會計估計之查核，執行

內部控制測試，並未發現重大異常，故相信其內部控

制尚屬有效。且受查公司所承包工程約 30 個，實務

上公共工程承攬與業主常發生變更設計、契約品項、

價格歧異、工程進度等爭議，董事會有此議題實屬常

態。查核人員已確認所討論工程爭議事項之態樣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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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工程作業流程-機電」之工作底稿，並執行前

述「會計估計之查核」、寄發律師函、取得律師法律

意見等必要查核程序。依過去經驗以及承攬公共工程

之實務慣例，於因業主工程變更產生之工程延宕，或

工程施作內容調整而導致工程成本增加之情形，均可

透過與業主進行調解或以訴訟方式向業主取得工程

追加款項。針對受查公司所承攬具有工程爭議之工案

（如博愛分案、忠勇分案），其爭議原因亦多緣於業

主單方面政策改變等因素，於後續變更工程設計所

致，而非可歸責於受查公司，針對此類因業主工程變

更所產生之工程延宕或工程施作內容調整，亦有多次

順利向業主取得物價調整款或工程追加款之案例。有

關受查公司所承包工程約 30 個，就「有經驗之查核

人員」，即適當了解我國公共工程政府採購實務上有

關工期、計價爭議及受查公司歷來經驗者，即足以知

悉歷次受查公司董事會之討論，均係與業主間協調溝

工之進度追蹤，在單純假設公司與業主無法達成協議

時所作之可能預估損失，原處分逕為指摘申請人工作

底稿記載未臻完善且情節重大，並進而為原處分之作

成，自有違誤，應予撤銷。 

3、 另博愛案於 93 年 8 月得標後，旋即因國防二法施行

而停工，申請人 100年度查核受查公司財務報告工作

底稿中業有底稿編號 A-2「繼續經營假設評估」「…

因博愛案計價金額之不確定，故仍依原合約內容計算

之工程損益之影響，並應於財務報告揭露『博愛案終

止合約對民國一○○年度帳列依原合約內容計算之

工程損益之影響，尚需待調解等法律程序結果而定』」

「三、結論…另榮電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博愛案

損益尚待法律程序結果』之情事」，就「有經驗查核

人員」即得以知悉，並無原處分所稱記載未臻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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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缺失。申請人於 101年 4 月 20日（查核報告日）

業已與公司治理單位-董事長-就博愛案之影響進行

溝通了解，再於 101 年 4 月 26 日與公司治理單位-

監察人等-進行溝通，確認受查公司於查核報告日

（101 年 4 月 20 日）至報告交付日（101 年 4 月 30

日）前是否有發生查核團隊所尚未知悉對財務報表有

重大影響之事實，與查核當時之審計準則公報之規

定，尚無不符，且與監察人溝通時所知悉之事項，未

在獲悉足以影響財務報表之重大事實，既未有發生任

何新事實變更足以變更查核意見之內容，自無庸就未

有變化乙節復記載於工作底稿之中。 

(五)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45 號「查核工作底稿準則」規定，

工作底稿僅為會計師曾否執行查核，並不生舉證責任導

致之法律效果，不能以會計師未於工作底稿記載評估過

程，即「推定」會計師未盡專業注意義務，有關原處分

皆以申請人未於工作底稿記載評估內容，審認申請人有

查核缺失，顯有違反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另原處分援引

監察院調查意見，並無法律效力，且該調查意見作成不

利申請人之認定，並未告知申請人法律地位，亦未賦予

申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顯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該

調查意見錯誤混淆受查會計師與公司會計主管之職

責，其內容實不足採。 

(六) 縱認申請人受託查核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有會

懲會所述之疏失，原處分所為 24 萬元之罰鍰有違比例

原則，應予撤銷。蓋申請人 96 年度至 100 年度財務報

告查核簽證業務所涉違失，前經會懲會作成第一次處

分，各處申請人 36 萬元罰鍰之處分，查第一次處分與

原處分指摘 100年度之疏失內容並無二致，又原處分僅

只一年度卻對申請人課處高達 24 萬元罰鍰，顯違反比

例原則，且原處分未說明裁量之具體標準，處分機關顯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63期　　20240829　　財政經濟篇



有裁量怠惰、裁量濫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條規定。 

(七) 原處分認定申請人查核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有

所違失，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以

101年 5月 17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21598號函核准受

查公司現金增資案，於上開案件實際審核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認定係依相關法令、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或慣例編制，且未要求受查公司重編，則本案申請人查

核應無違法情事，爰請求調查上開金管會 101 年 5 月

17 日函核准現金增資案相關卷證，並請求金管會答復

核准受查公司現金增資案之判斷標準、理由及如何評價

受查公司 100年度財務報告等相關疑義。 

理        由 

一、按會計師法第 11條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會計師執行業務

事件，應分別依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會

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告，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

主管機關所定之查核簽證規則辦理。」第 41條規定：「會計

師執行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

之義務。」第 48 條第 2款規定：「會計師承辦財務報告或其

他財務資訊之簽證，不得有下列情事：二、委託人或受查人

提供之財務報告或其他財務資訊未依有關法令、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或慣例編製，致有令人誤解之重大事項，會計師因未

盡專業上之注意義務而未予指明。」第 61條第 3 款規定：「會

計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三、對財務報告或營利

事業所得稅相關申報之簽證發生錯誤或疏漏，情節重大。」

及第 62條第 1款規定：「會計師懲戒處分如下：一、新臺幣

十二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經查 

(一) 有關申請人主張會懲會將答辯或陳述意見期間縮短，且

於申請人到場陳述意見當日作成決議，違反會計師法懲

戒審議程序、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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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次處分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在

案，會懲會不得重為處分等節 

1、 原處分並未違反會計師法懲戒審議程序及行政程序

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1) 按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行政處分

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

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第 103 條第 5款規定：「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

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者。…。」本案會懲會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187號判決意旨，基於第一次處分之

違章事實業經法院審認在案，但違規年度由五個年度

改為一個（100）年度，爰就 100 年度之違章事實，

重為裁量。因相關事實證據於第一次處分皆已調查完

竣，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爰縮短申請人答辯期

間為 7日，惟仍給予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尚無

不合。 

(2) 又申請人於 107年 12月 14日到場陳述意見，會懲會

於 108年 1月 7日以會懲字第 10703486733號函寄送

懲戒決議書，載明本案主文、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懲戒決議書之日期為會懲會開會日期，申請人僅

以到場陳述意見與懲戒決議書作成日期為同一日，即

主張懲戒程序有瑕疵，卻未舉證以實其說，核無足採。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第一次處分確定後，會懲

會重為處分，於法有據 

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187號判決，將

覆審決議及第一次處分均撤銷，法律狀態回復至未處

分前，本案 96年度至 99年度之違章事實，因罹於 3

年裁處權時效，經上開撤銷判決確定在案；惟 100年

度財務報告簽證業務之違章行為，固應依法裁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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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處分裁處之違章事實既已變更，會懲會依法應

重為裁量，復依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4項規定：「行政

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

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

起算。」查上開判決確定日為 106年 10月 31日，會

懲會於 107年 12 月 14日作成原處分，並未罹於裁處

權時效，爰應屬合法有效之處分，申請人主張，顯有

誤解。 

(二) 有關申請人主張相關會計法規並未就會計師查核工作

底稿有關在建工程、期後事項應如何詳實記載，及所必

須執行之查核程序具體內容，若驟為懲戒處罰，有違行

政罰之處罰法定原則、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乙節 

1、 依會計師法第 11 條第 2項規定：「會計師受託查核簽

證財務報告，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主管機關

所定之查核簽證規則辦理。」，又依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以下簡稱查簽規則）第 2 條第 1 項規

定：「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除其他業務事

件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

未規定者，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以下簡稱審計準則）辦

理」第 22條規定：「會計師受託查核財務報表，應就

其依照本規則辦理之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其所

得之有關查核證據，彙訂為查核工作底稿。」及第

23條規定：「查核工作底稿為會計師是否已盡專業工

作責任之證明，並為作成查核報告表示意見之依據；

查核報告中所提出之意見、事實及數字均應於查核工

作底稿中提供確實之證據。」。 

2、 查申請人對於受查公司未更新工程損益合理性、期後

事項博愛工程終止合約案取得律師法律意見適當性

之評估，及受查公司可向業主取得工程追加款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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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查核說明等查核缺失，於原處分決議書之事實及

理由段已敘明查核缺失情事及違反審計準則等相關

規定條文，對於前開事項之評估，申請人未將相關查

核過程記載於工作底稿，未能證明已盡專業注意執行

相關查核程序。故申請人以相關會計法規並未定有就

會計師查核工作底稿有關在建工程、期後事項應如何

詳實記載，及所必須執行之查核程序具體內容為由，

主張懲戒有違行政罰之處罰法定原則、明確性原則及

法律保留原則，應不足採。 

(三) 申請人主張原處分指摘對於 100 年度財務報告發生博

愛分案工程終止合約之期後事項，申請人未進一步瞭解

評估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損失而有疏失係屬誤解

乙節 

1、 審計準則公報第 30號「期後事項」第 4條規定：「查

核人員應執行必要之程序，以查明截至查核報告日止

所發生之重大事項均已於財務報表調整或揭露。」。 

2、 查受查公司 96 年 3 月 30 日第 84 次及 96 年 5 月 31

日第 85 次董事會議紀錄即已提及承攬業主博愛案，

由於國防二法變更，業主並未及時核頒變更設計相關

施工圖，造成工期延宕，導致人事成本增加，而採發

價格則由於物價上漲，與原先承攬時之金額差距過

大，並已朝解約之方向進行，顯見自 96 年起受查公

司承攬之博愛工程案已與業主發生爭議，而受查公司

96 年度至 100 年度認列之博愛工程案累積工程損益

分別為 11,564 千元、13,455 千元、59,933 千元、

154,616 千元及 225,409千元。嗣受查公司於 101年

3 月 22 日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博愛工程案承攬合約，

業主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發函終止該工程案承攬合

約，受查公司 100 年度財務報告會計師查核報告日亦

為 101 年 4 月 20 日，故受查公司發生期後事項博愛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63期　　20240829　　財政經濟篇



工程終止合約案，係屬資產負債表日後至查核報告日

間發生之重大事項，且該事項對存在於資產負債表日

之狀況可提供進一步之證據，甚至可能影響資產負債

之評價，查核人員應於工作底稿中，再次評估受查者

對財務報表有無為適當調整與揭露之必要。因此，針

對發生期後事項博愛工程案之終止合約案，受查公司

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1 號「長期工程合約之會

計處理準則」第 16段及第 18段規定，就解約當時工

程施工進度評估更新工程合約損益，惟受查公司仍依

原估計工程將續做至完工狀態下，認列累積利益達

2.2億元，並僅於財務報告附註揭露「終止合約對相

關工程損益影響尚待法律程序結果而定」，卻未提供

估計之金額影響數或損失金額範圍，對該期後事項相

關之資產負債調整或揭露明顯不足。 

3、 申請人主張證期局對受查公司 101 年度之增資案取

具經申請人查核簽證之 100年度財務報告、受查公司

就博愛案相關影響說明及羅○民律師之法律意見書

審查後，核准受查公司增資案，足證受查公司於財務

報表中附註揭露上開重大期後事項尚屬允當云云，惟

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3項規定，申報生效案件不得藉以做為證實申報事項

或保證有價證券價值之宣傳，故受查公司現金增資案

已申報生效，亦不足代表該增資案所檢附上開文件業

經證期局認可，爰申請人主張尚不足採。 

4、 又申請人主張契約終止係向將來發生效力，受查公司

財務報表對機電工程採完工比例法，不因受查公司係

終止契約，而非透過調解或訴訟方式取得追加款項產

生就無法適用，且依受查公司所出具「博愛案機電工

程履約爭議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說明」，業提及受查

公司 100年 8月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聲請履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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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自不因嗣後終止契約影響其前已進行工程所得

請求因變更設計所得增加之工程款云云，惟本案期後

事項之爭點為申請人工作底稿對於法律意見書未有

相關評估及說明之記載，以及工作底稿未見對公司管

理階層所提出「無法更新工程收入及總成本之估計」

之評估意見，及申請人針對其合理性執行相關評估程

序並做成結論之相關記載，申請人工作底稿未就上開

推論為適當分析，尚難謂申請人查核時已為適當之考

量，申請人主張不足為採。 

(四) 申請人主張原處分指摘其工作底稿並未記載在建工程

及期後事項相關評估，應有違誤乙節 

依查簽規則第 22 條規定：「會計師受託查核財務報表，

應就其依照本規則辦理之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其

所得之有關查核證據，彙訂為查核工作底稿。」第 23

條規定：「查核工作底稿為會計師是否已盡專業工作責

任之證明，並為作成查核報告表示意見之依據；查核報

告中所提出之意見、事實及數字均應於查核工作底稿中

提供確實之證據。」惟查申請人對於原處分所提在建工

程及期後事項之相關評估事項，於工作底稿付之闕如，

故申請人主張工作底稿是否詳實記載應以有經驗之查

核人員進行判斷，在相關證據資料並未顯示衝突之情況

下或未有發生任何新事實足以變更查核意見內容之

下，自無庸於工作底稿記載相關說明後，再具體陳述其

他相關事實及評估過程之記述，亦不得以此認定申請人

有疏失云云，核不足為採 

(五) 申請人主張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45 號「查核工作底稿準

則」規定，工作底稿僅為會計師曾否執行查核工作之證

明，並不生舉證責任倒置之法律效果，不能以會計師未

於工作底稿記載評估過程，即推定會計師未盡專業應有

注意，以及會懲會援引監察院之錯誤資訊作成原處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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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按會計師查核是否涉有疏失，係依據其工作底稿記載於

執行本案審計業務，有無依查簽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等

相關規定執行，以獲取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並據以

作成適當之查核結論予以論斷，本案會懲會係依申請人

前揭工作底稿之缺失而為認定，核屬有據，又會懲會於

原處分事實段援引監察院調查報告，係為事實之陳述，

非為懲戒理由，申請人主張，洵不足採。 

(六) 有關申請人主張會懲會第一次處分為 36 萬元罰鍰，所

涉標的為五年度即 96 年度至 100 年度受查公司財務報

告，本次懲戒程序僅涉及 100 年度，會懲會處以 24 萬

元罰鍰，顯不符比例原則，亦未說明裁量之具體標準，

原處分有裁量怠惰、裁量濫用之情事，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 10條規定乙節 

1、 按會計師法第 62 條規定：「會計師懲戒處分如下：

一、新臺幣 12 萬元以上 120 萬元以下罰鍰。二、警

告。三、申誡。四、停止執行業務 2個月以上 2 年以

下。五、除名。」是會懲會就應予懲戒情事，依法得

依據個案事實裁量處分之輕重；會懲會為使懲戒處分

具一致性及增進懲戒決議之公平性，訂有「會計師因

違反會計師法事件應予懲戒處分參考原則」（以下簡

稱處分參考原則）作為懲戒委員衡酌處分種類之內部

裁量參考基準。 

2、 查會懲會第一次處分對申請人各處 36 萬元罰鍰，主

要違規事項分為在建工程及期後事項 2 項(各 18 萬

元)，其中在建工程之缺失年度涉及 96年度至 100年

度，且 100年度部分涉及受查公司 100年 11月 15日

第 113次董事會提及博愛分案機電工程預估損失 9.9

億元，惟未將該等預估損失列入估計總成本並更新工

程損益分析表，申請人未評估其合理性，該年度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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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最為嚴重(約占 1／3)；另期後事項之缺失年度

亦為 100年度，前開缺失已有處分參考原則第 6條第

5款「財務報表之會計處理未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會計師未為適當處理」之違

失情事，經會懲會審酌申請人違失情節，依處分參考

原則第 9 條第 1 款「有第 6條第 1 款至第 8 款違法情

節之一者，對財務報表不致構成重大影響者，視情節

給予罰鍰新臺幣 12 萬元以上 120 萬元以下、警告或

申誡處分；對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者，則視情節給

予停業 2 至 6個月處分」之規定，對申請人 100年度

違規情事各處 24 萬元罰鍰之處分，並未逾會計師法

第 62 條第 1 款規定，核無申請人所稱裁量濫用及違

反比例原則之情事。 

(七) 有關申請人主張金管會核准受查公司 101 年度現金增

資案係取具 100年度財務報告，爰可知申請人查核應無

違法情事且未要求重編財報，故依相同標準，本案申請

人查核應無缺失，爰請求調查上開現金增資案相關卷證

及請金管會答復於該現金增資案中，如何評價受查公司

100年度財務報告等節 

1、 查財務報告編製係受查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財務報

告是否涉及不實或重編，尚不足作為會計師無疏失之

理由。會計師查核是否涉有疏失，須視其工作底稿有

無依查簽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等相關規定執行查核

程序，以獲取足夠及適切之審計證據，並據以做成適

當查核結論予以論斷。 

2、 次查「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3條

第 3項規定，申報生效案件不得藉以作為證實申報事

項或保證證券價值之宣傳，故受查公司現金增資申報

生效，並不代表該增資案所附財務報告等相關文件業

經金管會證實無虛偽不實或錯誤疏漏等情事。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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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張調查現金增資案之相關卷證，因與本案無涉，

爰無調查相關卷證之必要性，併予敘明。 

三、 綜上，本案申請人就在建工程—對於工程損益認列之查核，

未確實查明瞭解及評估公司原編製之工程損益分析表假設

及內容之調整變動情況與其合理性；及就期後事項—對於

100 年度財務報告發生博愛工程案已終止合約之期後事

項，公司仍按原合約估計認列損益，未進一步瞭解以評估其

合理性，核有違反會計師法第 11 條、第 41 條及第 48條第

2 款規定，洵堪認定，爰會懲會決議依同法第 61 條第 3 款

及第 62條第 1款規定，對申請人各處 24萬元罰鍰之處分，

尚無違誤。本案申請覆審為無理由，爰決議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8   日    

                           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 天 牧       

委    員  王  儷  娟                       

委  員 吳  慎  志 

委    員  王  麗  珍（請假）  

委    員  林  國  全（請假） 

委    員  吳 琮 璠（請假） 

委    員  周  玲  臺 

委    員  劉  啟  群 

委    員  朱  炫  璉（迴避） 

委    員  江  忠  儀（請假） 

委    員  李  明  憲 

委    員  涂  嘉  玲 

委    員  林 鴻 鵬 

委    員  蕭  珍  琪 

                                                                                             

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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